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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稀土价格指数年度自我评

估报告

2026 年 3 月 11 日，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涉及指数工作各部

门、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共同开展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稀土价格指数”年度自

我评估。根据《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操作指南（试行）》

及稀交所《稀土价格指数自我评估制度》有关要求，共开展自我

检查内容 40 项，达标率 100%。后附自我评估审查指标表。

附件：《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指标表》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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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指标表

类别 序号 具体指标 是 否

一、价格指

数行为主体

独立性和专

业性

1★ 独立于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或服务市场的直接

利益相关方，并对外公开声明接受监督

√

2 有合法稳定的价格信息来源 √

3 有必备的组织架构、专业人员和设施 √

4☆ 有完备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投诉渠道和处理机制 √

二、价格指

数的编制方

案完整性和

科学性

5

有规范的价格指数名称，阐明价格指数的编制背景

和目的，清晰界定所反映的对象和范围

√

6★ 有明确的、合理的价格信息采集点和代表规格品 √

7☆ 明确计算价格指数使用的数据形式及优先级 √

8★ 明确数据权重和价格指数计算公式 √

9 明确价格指数发布方式和频率 √

10 相对价格指数有明确的基期基点 √

11☆ 制定保证价格信息真实性的审核、监督、处罚等

约束措施和对价格信息提供方的鼓励措施

√

12★ 严格限定使用主观判断的合理条件及优先级，且

在实际编制过程中严格审慎使用主观判断

√

13★

有处理离群值或可疑交易的合理标准，对少数价

格信息采集点数据占较大比例的情形有合理处理

措施

√

三、价格指

数发布透明

性和完整性

14

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公开发布价格指数行为

主体的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接受委托开展价格

指数编制、发布、运行维护的，还应包括委托方

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

15★ 在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公开发布价格指数编制方案

及调整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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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格指数

发布透明性

和完整性（

续）

16★

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公开发布价格指数最新

值的简要计算基础和过程，包括价格信息采集点的

数量、样本量、成交量、价格的范围和平均值，在

计算价格指数时使用的每种数据形式的百分

比，以及主观判断的使用情况等

√

17

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公开发布利益相关方的

投诉受理渠道和处理机制

√

18

就利益相关方的投诉，及时反馈调查和处理结果，

并以适当形式发布

√

19

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公开发布价格指数年度

自我评估结果

√

20

对外发布前试运行不少于6个月（该项目仅适用于

《办法》生效后开始编制发布的价格指数，且仅

适用于相关价格指数首次评估审核）

√

四、价格指数

运行维护的

严谨性和规

范性

21☆ 建立完善的价格信息提交制度，明确采集价格信息

的人员、提交标准、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

√

22☆ 价格信息采集方式能够满足追溯查询需要 √

23☆ 对采集的所有价格信息进行核实，并有核实记录 √

24☆

对已发布的价格指数，若存在错误，能够做到及时

发现，第一时间纠正，并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

予以披露

√

25

对所涉及的价格信息、工作人员信息、主观判断

依据和结果、离群值或可疑交易排除等所有信息

全部归档

√

26 归档信息保存不少于3年 √

27

按照内部控制流程对价格指数行为进行内部审

查，对价格指数履行审核和授权发布程序

√

五、价格指数

自我评估的

完整性

28 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价格指数开展自我评估 √

29

自我评估内容完整，包括价格指数行为主体条件、

编制方案调整和执行情况、价格指数发布和信息披

露情况、运行维护的规范性和独立性情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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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格指

数 转 让 和

终 止 的 规

范性（仅适

用 于 评 估

审 核 时 限

内 存 在 转

让 或 终 止

情形的）

30

转让价格指数的，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转让协议，并

移交所有归档信息档案。转让行为未发生在整改期

间。受让方符合《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31

终止价格指数的，至少提前30个工作日在指数发布

渠道显著位置发布终止公告。在终止之日前，

继续运行维护和发布价格指数。终止后，归档信息

保存至《办法》规定期限

七、严重违规

事项

32 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

33 存在编造发布虚假价格指数的情形 √

34 存在操纵价格指数的情形 √

35

存在利用价格指数组织相关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

协议的情形

√

36 存在伪造、编造归档文件、评估报告的情形 √

37

存在不配合价格主管部门评估和合规性审查的情

形

√

38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及其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

员参与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交易

√

39 存在与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不当利益交换的情形 √

40 存在严重违反《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

备注：

1．对表中所列指标，根据影响程度不同，划分为“一般性不合规情形”“明显

不合规情形”“严重违规情形”。（1）“一般性不合规情形”是指相关行为虽然不合规，但

对价格指数的准确性、完整性、代表性等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主

要包括第一至第六大类中序号后未标注☆或★的指标；（（2）“明显不合规情形”是指

相关不合规行为很可能或实际已经对价格指数的准确性、完整性、代表性造成实

质性不利影响，主要是第一至第六大类中序号后标注☆或★的指标；（（3）严重违规情

形”是指价格指数行为主体的不合规或违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且很可能或实际

已经对价格指数的准确性、完整性、代表性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或对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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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主要是第七大类中的具体指标。

2．总体结论的参考标准：（（1）不存在任意一项“严重违规情形”“明显不合规

情形”“一般性不合规情形”的，建议结论为“合规”；（（2）不存在任意一项“严重

违规情形”和标★的“明显不合规情形”，仅存在“一般性不合规情形”和最多一项

标☆的“明显不合规情形”的，建议结论为“不合规”；（（3）不存在任意一项“严重

违规情形”，存在一项（或以上）标★的“明显不合规情形”或两项（或以上）标

☆的“明显不合规情形”的，建议结论为“明显不合规”；（（4）存在一项（或以上）“严

重违规情形”的，建议结论为“严重违规”。

3．关于序号1中“价格指数行为主体独立于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或服务市场

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判定的参考标准为：价格指数行为主体与相关商品或服务供

应方（或需求方、贸易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股情形（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

股），不存在被同一第三者直接或间接控股情形（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不存在

企业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常务董事由另一方委派的情

形。

4．关于序号2中“有合法稳定的价格信息来源”，判定参考标准为：价格指数

行为主体采集的价格数据为产生该价格数据的有关市场主体（或采价点）所公

开发布的真实的交易数据，或有关市场主体（或采价点）如实填报的数据。

5．关于序号4中“建立完备的内部控制流程”，判定参考标准为：价格信息采

集人员、价格指数计算人员、价格指数销售人员岗位互不重叠、互不隶属；各岗

位人员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等不直接或间接与价格指数高低挂钩；对有关内部控

制机制定期进行审查和更新。

6．关于序号39中“与市场主体存在不当利益交换的行为”，判定参考标准为：与

有关市场主体串通，通过直接操纵价格指数、发布诱导性信息等方式引导市场价

格预期或走势，进而从市场主体获取利益，例如：在以“会员费”“咨询费”等名

义向有关市场主体收取费用的同时，公开发布看涨或看跌等诱导性信息以引导市

场价格向有利于有关市场主体的方向调整等。


